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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0月 30日、10月 31

日、11月 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超过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2025年10月29日，公司发布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604.73万元，业绩亏损；截至2025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4094.70万元，市净率为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不存在筹划涉及上市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日常

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书面发函查证，确认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二大股东均不存在影响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亦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在上述股票异常交易期间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2025年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2%，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二）业绩亏损风险
2025年10月29日，公司发布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9604.73万元，业绩亏损；截至2025年9月30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4094.70万元，市净率为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除公司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3021 证券简称：ST华鹏 公告编号：临2025-061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刘建华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50,786,7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8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刘建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4,78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建华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50,786,760股

31.87%

IPO前取得：50,786,76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北京沐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普华基业投资顾问中心（有限合
伙）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6,245,600

9,600,000

25,845,600

持股比例

10.19%

6.02%

16.2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与刘建华先生签署一致
行动人协议

刘建华先生控制的公司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刘建华

2025年9月6日

4,780,600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0月31日

集中竞价减持，1,593,500股
大宗交易减持，3,187,100股

42.80～53.44元/股

187,335,735.90元

已完成

3%

不超过：3%

46,006,160股

28.8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72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公司国际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0

1,203,421,309

23.9713

(四)股东大会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张新因工作原因不

能主持本次会议，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张爱琴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张新、黄汉杰、胡述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焦海华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申请统一注册发行多品种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DFI）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126,176,246 93.5812 68,675,215 5.7066 8,569,848 0.71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公司申请统一注册发行
多品种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DFI）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4,682,946

比例（%）

73.5396

反对

票数

68,675,215

比例（%）

23.5247

弃权

票数

8,569,848

比例（%）

2.93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娜娜、李柯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5-07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30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1,800万元~3,6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319,420股

0.1239%

15,514,627.20元

11.47元/股~12.2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不低于2,000,000股且不超过4,000,000股，预计回

购金额为1,800万元至3,600万元，回购期限自2025年4月29日起至2026年4月28日止，用于

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52）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229,300股，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约为0.021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99元/股，最低价为11.8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739,58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319,42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为 0.1239%，成交最高价为 12.26 元/股、最低价为 11.47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5,514,
627.2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为顺利实施本次回购，公司与证券公司合作，综合借鉴专业机构经验并结合监管要求，在

依法合规前提下运用收益互换、场外期权等场外衍生品工具，以支持公司顺利实施股份回购

并控制回购成本，为公司实施本次回购提供综合服务。运用场外衍生品工具，可以减少因股

票价格波动造成的回购成本波动风险，维护公司权益的相对稳定，进而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

公司通过收益互换、场外期权等场外衍生品工具，对部分或全部股份回购资产进行套期

保值，从而控制公司回购股票的平均成本，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场外衍生品交

易到期日不晚于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之日。

公司与证券公司合作，运用场外衍生品工具主要为有效规避股票价格波动对公司权益带

来的不利影响，但也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险等风险。为有效控制风险，公司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控措施：将衍生品交易与公司股份回购计划相匹配，且只限于交易

挂钩天味食品股票资产的场外衍生品合约，对冲股票价格波动风险；严格控制衍生品交易的

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及预计任一交易日

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均不会不超过本次回购金额的上限；加强对国家及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

策的把握和理解；严格遵守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积极配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公司相关

部门的风险管理工作。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5-104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实际
回购金额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25/8/30

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结
束时

15,240万元~30,480万元

4,000万股~8,000万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

0

0万元

注：公司预计于2026年6月3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如无特殊情况，本次A股回购
方案实施期限为2025年9月23日至2026年6月30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并于 2025年 9月 23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公
司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了《中远海发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
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数量4,000万股-8,00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暂未开展股票回购，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

次回购计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
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5-068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7/26

2025年7月25日~2026年7月24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77.46万股

2.46%

17,967.84万元

17.83元/股~19.0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25.7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6日、

2025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977.46万股，已回
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46%，较上次回购进展公告披露数相比增加0.42%，回购
成交的最高价为19.07元/股、最低价为17.8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967.84万元（不含交
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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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563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0307 证券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2025-071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工会委

员会发来的《关于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选举结果的报

告》，经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无记名差额投票选举马鼎斌先生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附后）。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马鼎斌先生任期

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相同。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马鼎斌:男，196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员、注册机械工程

师。曾任酒钢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酒钢宏兴第七

届监事会主席，酒钢宏兴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机关

党委书记等职务，选举为酒钢宏兴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证券代码：600307 证券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2025-070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嘉峪关市酒钢宾馆八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

3,737,244,803

59.66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杜昕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的方

式表决。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高欣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8,105,612

比例（%）

99.2203

反对

票数

28,563,191

比例（%）

0.7642

弃权

票数

576,000

比例（%）

0.0155

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9,104,312

比例（%）

99.2470

反对

票数

27,540,891

比例（%）

0.7369

弃权

票数

599,600

比例（%）

0.0161

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8,960,712

比例（%）

99.2431

反对

票数

27,665,691

比例（%）

0.7402

弃权

票数

618,400

比例（%）

0.0167

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08,752,512

比例（%）

99.2376

反对

票数

27,781,591

比例（%）

0.7433

弃权

票数

710,700

比例（%）

0.0191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4,297,303

比例（%）

99.9211

反对

票数

2,464,200

比例（%）

0.0659

弃权

票数

483,300

比例（%）

0.0130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3,248,603

比例（%）

99.8930

反对

票数

3,464,800

比例（%）

0.0927

弃权

票数

531,400

比例（%）

0.0143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酒钢集团申请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176,575

比例（%）

91.6887

反对

票数

4,049,900

比例（%）

7.4004

弃权

票数

498,400

比例（%）

0.9109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接收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257,575

比例（%）

95.4914

反对

票数

1,907,700

比例（%）

3.4859

弃权

票数

559,600

比例（%）

1.0227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项目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732,521,203

比例（%）

99.8736

反对

票数

4,059,200

比例（%）

0.1086

弃权

票数

664,400

比例（%）

0.0178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469,675

比例（%）

95.8790

反对

票数

1,592,600

比例（%）

2.9101

弃权

票数

662,600

比例（%）

1.210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议案名称

杜昕

侯名强

孙山

吕向东

赵东军

得票数

3,717,434,334

3,717,262,403

3,717,185,261

3,717,197,480

3,717,237,39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4699

99.4653

99.4632

99.4635

99.464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经大会表决，选举杜昕先生、侯名强先生、孙山先生、吕向东先生和赵东军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马鼎斌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同时，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职务自动终止。

1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田飚鹏

贾萍

刘朝建

得票数

3,717,353,976

3,717,189,646

3,718,732,78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4677

99.4633

99.504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经大会表决，选举田飚鹏先生、贾萍女士和刘朝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议案1为本次股东大会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

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7、议案8、议案10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
律师：郝春虎、李明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 报备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至2024年5月

14日期间累计回购股份10,436,909股。前述回购的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将在

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公司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尚未

出售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公司已于2025年8月7日至2025年8月13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前述股份1,680,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1%。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8,756,909股。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5年9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按市场价格累计减持不超过1,680,000股已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

变动的情形，公司将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尚未减持前述

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756,909股

5.2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8,756,90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规定在出售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

况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25年9月10日

0股

2025年10月9日～2025年10月31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0%

不超过：1%

8,756,909股

5.2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减持回购股份收回资金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补充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截至 2025年 10月 31
日，公司尚未减持前述股份。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本次减

持股份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出售的委托；

3、每日出售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售预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25%，但每日出

售数量不超过20万股的除外；

4、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基于以上要求及市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减持的情形。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在本次减持期间内，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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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业务年度期间：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
二、总体经营情况

项 目

营业总收入（万元）

总销售数量（万公斤）

花卉销售数量（万株）

期末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万元）

2024 年 10 月 1 日－2025 年 9 月
30日

118,110.16

8,986.95

20.08

85,173.48

2023年10月1日－2024年9月
30日

147,649.56

10,486.16

8.13

91,754.62

同比增减

-20.01%

-14.30%

146.99%

-7.17%

三、营业收入排名前五的业务大类经营情况

项 目

（一）玉米种子

销售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销售数量（万公斤）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二）小麦种子

销售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销售数量（万公斤）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三）水稻种子

2024 年 10 月 1 日－2025 年 9 月
30日

102,500.76

86.78%

5,639.00

62.75%

9,732.08

8.24%

2,624.33

29.20%

2023年10月1日－2024年9月
30日

132,523.43

89.76%

7,040.96

67.15%

10,732.49

7.27%

2,588.76

24.69%

同比增减

-22.65%

-2.98%

-19.91%

-4.40%

-9.32%

0.97%

1.37%

4.51%

销售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销售数量（万公斤）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四）蔬菜种子

销售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销售数量（万公斤）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五）花卉

销售收入（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销售数量（万株）

2,526.62

2.14%

676.54

7.53%

1,199.09

1.02%

14.99

0.17%

223.64

0.19%

20.08

3,242.11

2.20%

764.19

7.29%

1,215.63

0.82%

14.86

0.14%

205.77

0.14%

8.13

-22.07%

-0.06%

-11.47%

0.24%

-1.36%

0.20%

0.87%

0.03%

8.68%

0.05%

146.99%

四、期末余额占比较大的库存商品品种结构情况

销售大类

玉米种子

小麦种子

蔬菜种子

水稻种子

花 卉

合 计

期末库存（万元）

账面余额

88,209.44

6,024.65

585.24

1.50

89.39

94,910.22

跌价准备

13,169.26

13,169.26

账面价值

75,040.18

6,024.65

585.24

1.50

89.39

81,740.96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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